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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【要點訂定之目的】   

林業試驗所(以下簡稱本所)為促進森林動態及其他森林科學之研究發展，強化森林

動態樣區(以下簡稱樣區)調查資料(以下簡稱資料)之運用，規範樣區資料之管理，

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【要點之適用範圍】 

本要點適用於本所調查或經授權管理之樣區資料。 

三、【資料管理與公開原則】 

(一)本所於樣區調查工作結束後第 4 年起，開放國內學術研究人員申請使用資料。

經本所核准後，申請人始取得所需資料之使用權。 

(二)申請人如需申請使用調查工作結束後 3 年內之樣區資料，須經本所審核通過。 

(三)前項審核之程序由本所與資料授權單位共同行之。 

四、【資料申請方式】 

(一)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(如附表，可於本所網站下載)，提出申請。 

(二)申請案須符合以下要件，本所始受理申請： 

1.申請書所載內容詳實完整。 

2.申請用途符合森林動態及其他森林科學研究目的。 

3.申請人過去無違反資料使用限制之紀錄。 

五、【資料使用及流通規定】 

(一)申請人經本所核准後之申請資料，其用途應以申請書所載內容為限。申請人如

需用於其他用途，應另行提出申請。 

(二)未經本所同意，申請人不得將申請資料授權申請書所載以外人員使用，違者，

應自負法律責任。 

(三)本所得對外公布樣區資料申請案之相關資訊，以供各界研究人員參考，申請人

不得異議。 



六、【申請人之學術回饋事項】 

(一)申請人得自行邀請樣區之執行團隊，進行合作研究。 

(二)申請人使用樣區資料所完成之出版品及研究發表(論文或學術演講)，應於誌謝

文中說明樣區之主持機關及執行團隊。 

(三)前款出版品及研究發表，申請人應提供本所電子檔或紙本 3 份留存。 

七、【要點之訂定及施行程序】 

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，陳報所長核定後實施；其修正時，亦同。 



附表、林業試驗所森林動態樣區調查資料申請書 

姓名  

身份證 
統一編號 

 生日 民國    年   月   日

現職單位  職稱  

聯絡電話  
電子

信箱 
 

申請人 

通訊地址  

姓名    

現職單位    
合作人員名單 

參與性質 
(計畫共同主

持人/研究助

理/研究生) 

   

申請資料內容 
(樣區名稱、調查次

別) 

 

申請用途 
(研究目的) 

 

申請人簽章 

本人已詳閱並願意遵守「林業試驗所森林動態樣區調查資料申請管

理要點」，若有違反相關規定者，願負擔相關法律責任： 

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  年   月   日 

 


